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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 7 月 5 日 8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0 年 5 月 2 日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1 年 5 月 1 日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2 年 5 月 28 日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3 年 7 月 28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6 年 9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7 年 10 月 29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7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23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101 年 1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5104 年 1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2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壹、 目的 

為鼓勵專任教師進修，提昇學術研究品質與教學效果，並促進學術交流，特訂定「中華大學

教師研究進修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 範圍 

本校專任教師研究進修均屬本辦法之適用範圍。 

參、 權責單位 

一、系教評會：審核國內、外進修及國外研究者。 

二、院教評會：審核國外進修、研究者。 

三、校教評會：審核國外進修、研究者。 

肆、 名詞解釋： 

一、留薪：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但不包括他項及年終獎金。 

伍、 內容 

第一條  中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進修，提昇學術研究品質與教學效果，並促進

學術交流，特訂定「中華大學教師研究進修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進修分為四項： 

一、自行申請赴國外研究或在國內外大學、學院修讀博士學位者。 

二、獲政府機關遴選於國外大學、學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修讀博士學位者。 

三、獲本校遴選於國外大學、學院、研究機構研究或進修者。 

四、選修國內大學、學院研究所學分(每學期以六學分為限)。 

第三條  自行申請赴國外研究或在國內外大學、學院修讀博士學位之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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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現職專任教師經教育部審查合格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並連續在

本校服務滿一年以上且成績優良者。 

二、自行申請出國研究之教師，得申請留職停薪，以一年為限。 

三、自行申請出國修讀博士學位之教師，可申請留職停薪三年，因實際需要，經指導教

授提出證明，得再申請留職停薪一年。每學期得申請補助學雜費新台幣伍萬元整，

以二年為限。 

四、自行申請在國內、外修讀博士學位之在職進修教師，以修讀七年為限，每學期得檢

附「中華大學教師進修補助申請表」申請每週減少上班一天及授課鐘點二小時或補

助新台幣貳萬元以內之實際學雜費（惟在本校修讀博士學位者只減授一小時或補助

款減半），並以二年為限。 

有上述申請情形者進修期間不得支領超鐘點費及在校外兼職、兼課。若有違本款規

定者，本校將立即終止其在職進修資格。 

五、申請留職停薪者，不需到校上課，亦不得另支領鐘點費，惟復職時，應檢附「中華

大學復職申請表」提出復職申請。 

第四條  獲政府機關遴選赴國外大學、學院、研究機構研究或修讀博士學位之規定如下： 

一、本校現職專任教師申請修讀博士學位者須服務滿一年以上、申請研究者須服務滿三

年以上且成績優異。惟若表現傑出且情況特殊者，經簽奉校長核可後可酌予放寬。 

二、赴國外研究者得申請留職留薪，自第二年起改為留職停薪。惟短期研究以寒暑假期

間帶職帶薪辦理為原則，獲國科會補助者另檢附「中華大學教師獲國科會補助赴國

外短期研究合約」。 

第五條  本校遴選教師赴國外大學、學院、研究機構研究或進修之規定如下： 

一、被遴選教師需具備下列各項條件： 

(一)本校各系、所、中心、室依教學研究發展需要，擬訂進修計劃而推薦之教師。 

(二)本校現職專任教師，服務滿一年以上且表現優異者。 

(三)已取得研究或進修單位同意文件者。 

(四)中華民國公民，戶籍設於國內者。 

(五)語言能力及其他條件合乎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者。 

二、依本條規定遴選研究或進修之教師可留職留薪，並依實際情形核定補助其費用，為

期一年。如有需要，經推薦單位提出申請至多得延長一年，並辦理留職停薪。 

三、研究或進修計劃經核定，所屬學院指定專人督導進行，非經報准不得變更(包括變更

研究或進修機關、研究或進修主題、提前終止研究進修、延長進修年限、自行回國

或延遲前往等)。 

第六條  本校補助教師赴國外大學、學院、研究機構研究之規定如下： 

一、教師申請補助需具備下列各項條件： 

(一)利用寒暑假或教授休假期間進行短期研究，以出國期間在 1 個月以上，3 個月以內為

限。 

(二)於本校服務滿三年，且最近二年內未獲本校補助出國從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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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取得研究單位同意文件者。 

(四)中華民國公民，戶籍設於國內者。 

(五)語言能力及其他條件合乎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者。 

二、依本條規定補助研究之教師可留職留薪，補助項目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機票費：亞洲地區：以 1.2 萬元為上限。歐美及其他地區：以 3 萬元為上限。 

(二)生活費：參酌「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

數額表」規定。 

(三)同一會計年度內每人以補助一次為原則，每案經費總額以 10 萬元為上限。 

(四)已獲得研究單位(邀請單位、訪問機構)機票或生活費補助者，本校不再提供重複補助。 

(五)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應，每年補助總額依校務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核定之。 

三、非經報准不得變更(包括變更研究或進修機關、研究或進修主題、提前終止研究進修、

延長進修年限、自行回國或延遲前往等)。 

第七條  本辦法所稱留薪，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但不包括他項及年終獎金。 

第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研究或進修之教師，需檢齊有關文件暨「中華教師研究進修履約具結書」，

填妥「中華大學教師研究進修申請表」，由各權責單位推薦並應於研究執行或進修報考（申

請）前，完成下列審查程序： 

一、國內進修者，須經所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二、國外研究、進修者，則須經所屬系、院暨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陳請校長

核定。 

第九條  研究或進修期間，教師應經常與所屬學院保持連繫，並於每學期初填報「中華大學教師

進修調查表」。已申請研究進修並獲准者，若不依照核定之研究或進修計劃執行，應送教

評會議處，並取消今後之申請資格。教師進修研究，應於期滿返校服務後三個月內，向

校教評會提出進修研究總結報告。 

第十條  依本辦法核定研究或進修之教師，應事前與本校簽訂「中華教師研究進修履約具結書」

（未簽訂者將終止其在職進修資格），保證履行返校服務之義務如下： 

一、依本辦法進修之教師，不論進修年數多少，於進修期滿取得學位，須返校服務三年

始得離職。 

二、依本辦法申請研究之教師，留職留薪者服務年限以留職留薪年數加倍計算，留職停

薪及帶職帶薪者服務年限同研究年數。 

三、公費研究、進修教師除應履行本校服務義務外，亦應遵守與補助進修機關所簽合約

之規定。 

四、如教師研究或進修期滿後，未履行上述義務時，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率，留職留

薪者應賠償其研究進修期間所支領之薪資及本校因此而另行支出之一切費用另加計

利息（以離職生效日之臺灣銀行公告一年期定儲利率單利計算）。留職停薪或在職研

究進修者，應賠償其研究進修期間所支領之一切補助及一年之本俸(以離職生效日前

一月之俸給作為計算之標準)，其不能歸還者，依法追繳之。並且不發給離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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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遴選留職留薪之教師人數，每一學院以同時間不超過二人為限，全校總名額

視本校預算而定，留職停薪之人數以不影響該單位之教學為原則。若欲申請留職留薪

及留職停薪人數超過本條文所規定之人數時，應依以下各項條件綜合參考後，由所屬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先後次序： 

一、在本校服務年資。 

二、在校教學、研究、輔導、服務成果。 

第十二條  依本辦法留職留薪之教師，期間在一年以上者，三年內不得再行申請研究進修。 

第十三條  教師在研究進修期間，其留職留薪、留職停薪或在職進修之年資採計方式，依教育部

所訂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除政府機構核准之研究計畫案外，教師依本辦法申請至國外進修或研究，需於研究、

進修執行前三個月提出申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陸、 相關文件 

無。 

柒、 使用表單 

一、中華大學教師進修補助申請表 

二、中華大學復職申請表 

三、中華大學教師獲國科會補助赴國外短期研究合約 

四、中華教師研究進修履約具結書 

五、中華大學教師研究進修申請表 

六、中華大學教師進修調查表 

七、中華大學教師研究補助申請表 


